附件13

[bookmark: _GoBack]
宁夏机械工程学会团体标准复审意见表



标 准 名 称：                                  
牵 头 单 位：       		              （盖章）
2026年   月   日

宁夏机械工程学会团体标准复审意见表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标准实施日期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复审意见：
继续有效□           修订□            废止□  

	复审意见说明
从团体标准的先进性、适用范围、实施效果等方面给出对应复审意见的具体理由或佐证，可从下列条件中选择其中的一项或几项进行意见说明。
例如：
（1）标准先进性评估
‌ ‌——与现行推荐性行业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相比，标准中规定技术要求或指标是否低于现有推荐性行业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应给出“修订”的结论‌。
‌‌——与产业发展实际水平和健康、安全、环保最新需求相比，标准技术指标及要求是否需要提升，若因标准的指标缺失或要求过低可能导致安全事故或存在较大安全风险，应给出“修订”的结论。
‌‌——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是否现行有效，若引用的标准已废止或注日期引用的标准已更新，应给出“修订”的结论。
（2）标准适用范围评估
‌——标准实施过程中，得到自我声明采信成员数量增加、获得第三方检测认证或被政府优先采信的团体标准，应给出“继续有效”的结论。
——标准涉及的产品、过程或服务无法覆盖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给出“修订”的结论。
——标准涉及的产品、过程或服务是否已被淘汰，已被淘汰的，应给出“废止”的结论。
‌——标准涉及的团体成员若数量少于3家，或未按照团体标准的规定共同执行或使用的团体标准，应给出“废止”的结论。
‌——标准已转化升级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或与已发布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技术内容一致存在抄袭的，应给出“废止”结论。
——标准实施过程中，若发现技术要求涉及未披露的专利纠纷，存在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且无法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应给出“废止”结论。
（3） 标准实施效果评估
‌——标准的实施和应用过程中，形成积极社会效益影响的或具备良好经济效益的“高质量标准”，应给出“继续有效”的结论。‌
——标准的实施过程中，在原标准技术内容基础上，形成更好或更优的技术、经验、方法的，应给出“修订”的结论。‌
——标准实施过程中，若累计收到5家及以上行业企业的书面投诉，反映标准内容存在技术漏洞、可操作性差等问题，且未得到有效整改，应给出“修订”结论。
——为单位完成项目考核目标，为个人谋取业绩荣誉为目的编写的标准，应给出“废止”的结论。‌
‌——为个别单位做标准，利用团体标准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以形成技术壁垒和市场控制为目的的团体标准，应给出“废止”的结论。
‌——标准发布后，缺乏对应的宣贯培训，第三方检测认证服务，也没有政府采购优先采信， 没有在团体之间的采购、销售、检查、认证等环节中被使用，认定为“僵尸标准”的，应给出“废止”的结论。‌

	团体标准实施和应用的情况说明
复审意见为“继续有效”的标准必填，并附上相关佐证材料，证明材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搜集，修订和废止标准不用填写；
例如：
1. 共同使用和采信本团体标准的单位或组织声明。
2. 标准涉及的产品、过程或服务证明（如标有本团体标准编号的产品说明书、合格证、标签、技术合同、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自我声明等）。
3. 标准涉及的第三方检测认证证明或标有本团体标准编号的检测报告。
4. 标准被政府优先采信的证明材料。
5. 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证明材料。
6.标准获得荣誉或奖励的证明材料。
7.其它能说明标准实施和应用的佐证材料。


	对学会团体标准工作的改进意见或建议
我们十分期待您的宝贵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